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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與日本均位於世界最大陸塊與全球最大洋面的交接點，南北銜接一衣帶水，地

理位置與戰略地位可說是唇齒相依1。據史料記載，台日的交流長達五世紀之久，甚至連

中國的古文獻有時亦誤認「台灣自古屬於日本」2，再加上清國政府和日本簽署《馬關條

約》後，正式成為日本領土達五十一年之久，因此台日關係的密切不言可喻。 

  戰後初期，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同盟國接收台灣澎湖，但逕自於1945年10月25日將台

灣編入領土，並將居住台灣的日本人強制遣返3，而日本則處於盟軍占領狀態，台日雙方

均陷入被人宰制的情況。在日本恢復獨立之後，先於《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對台灣

的領土權4，而由於中國分裂為兩個政府，在對中國政府的承認方面，日本選擇與中華民

國政府簽訂《日華和平條約》（國府稱之為中日和約），形成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

但另一方面採取政經分離方式，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維持一定的經貿關係5，以保障

其國家利益。1972年9月29日，日本突然改變對中國的政府承認，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交，但亦在無正式關係的情況下，與台灣維持穩定並繼續發展經貿關係及民間往來，

形成所謂的「七二年體制」。 

  然而，二次大戰結束後迄今已超過七十年，1972年建立「七二年體制」以來也經過

四十五年，台日雙方國內外局勢已發生重大轉換，前述狀況基本上已發生質變。本文將

藉由對台日雙邊關係的回顧，展望台日之間未來關係的發展願景。 

貳、冷戰時期的台日關係 

  眾所周知，美國原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有所期待6，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最

初採取對蘇聯「一邊倒」政策的緣故，再加上韓戰爆發，迫使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

灣，發表「台灣中立化宣言」7，承認在台灣的國民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權；緊接著，雖

有部分國家持反對態度，但美國仍在推動各國與日本簽署《舊金山和約》後8，安排台灣

與日本在1952年締結《中日和約》9，並讓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甚至作為安

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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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當時美國是決定台日關係的最主要關鍵，但早在冷戰初期

（1950年起）便有若干日本軍人秘密組成「白團」，訓練國府軍官，而日本舊軍人勢力

與保守派也形成日本「台灣遊說團」，讓岸信介於1957年成為戰後首位訪問台灣的日本

首相，更於1960年推動在新《美日安保條約》中加入「遠東條款」。10其後，1964年執

政的佐藤榮作（岸信介胞弟）也強調「台灣是日本安全一個極重要因素」，一方面強調

「台灣地位未定論」，同時也堅持反中立場。甚至在196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日益

困難之後，池田勇人內閣開始在各國嘗試推動「兩個中國」政策，以讓台灣（中華民

國）能永久留在聯合國。11 

  然而，在尼克森總統於1972年訪問中國並簽署「上海公報」後，讓日本感到美國進

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秘密外交的威脅，結果既促使佐藤在1972年6月下台，也導致田中角

榮於同年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立正式外交關係，並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

交。12日本與台灣斷交後，雙方便改為採取維持實質關係的原則，分別由「財團法人交

流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作為具準官方性質的新管道；兩會簽署《互設駐外辦事處

協議書》後，亞東關係協會接著在東京、大阪、福岡、橫濱等四地，而交流協會亦在台

北與高雄兩地設立辦事處。此一模式也成為美國在1979年與中華民國斷交後，捨棄「德

國模式」（亦即雙重承認）而選擇與台灣互動的新準則；美國除在建交聲明中再度強調

「上海公報」中對於「一個中國」的立場外，也表明「在此範圍內，美國政府與台灣住

民保持文化、商務及其他非政府關係」的立場。 

  1991年，日本外務省發表的「外交青書」首度公開指出台灣經濟成長對亞太地區的

重要性後，台灣駐日各代表處也於次年5月開始分別易名為「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台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台

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 

  台日斷絕正式邦交關係之後，日本先由自民黨內部分議員組成親台政治團體，如由

中川一郎為發起人代表，石原慎太郎為幹事長，中尾榮一為執行主席，濱田幸一為事務

局長，於1972年組成「青嵐會」；於1973年成立跨黨派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歷

任會長包括：灘尾弘吉、藤尾正行與山中貞則等重量級人物13。此類組織雖表面上僅是

由國會議員組成的次級團體，但因成員包括許多實力派人士，因此影響力亦不容忽視。

同時，日本各地親台人士於地方組成「日華親善協會」，並結成全國聯合會，並以台北

的「台日文化經濟協會」為對口，加深台日雙方地方的連結。 

  在1980年代初期，諸如「青年思想研究會」與「日本青年社」等右翼社團也公開支

持台灣，其後在1986年又支持推動增加亞東關係協會駐東京辦事處成員，並新增經濟、

科技與政務小組，同時給予亞東關係協會機構人員準外交官待遇，大大提升日台互動能

力，顯示台日關係已逐漸朝加溫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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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後冷戰時期的台日關係 

  1988年李登輝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更是積極推動台日雙邊往來。1989年的天安門

事件和1990年的冷戰結束，台日關係開始新的轉變。前總統李登輝以個人關係為基礎開

展對日外交，台日關係逐漸回溫，台灣民主化也使日本對台灣產生興趣，不再是左右對

立的議題。 

  1990年代，台灣官方對日本流行文化解禁後，日本的電視劇、電子遊戲、動畫及漫

畫大量進入台灣，對台灣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1996年的台海危機時，日本政府明

確對中方提出「直接對話且和平的解決問題」之立場14。1997年8月17日，官房長官梶山

靜六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所謂的「周邊事態」明確表示「周邊事態包含兩岸紛

爭」15。台海危機使得原本因蘇聯解體而陷入「同盟漂流」的美日關係找到新方向，美

日安保不斷強化，相對也讓台灣地位越形重要。 

  1998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出入國管理修正法》，承認中華民國護照、取消斷交後

對赴日台灣人發行「渡航證明書」浮貼於護照內頁取代一般簽證做法，並恢復對台灣旅

客的七十二小時過境免簽證。1999年9月日本政府並進一步放寬對台灣觀光客赴日多次簽

證之規定。同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日本政府和民眾積極援助台灣救災16。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首次執政的民進黨剛上任時，陳前總統任用對日經營有在地

經驗的日本通為羅福全、許世楷為代表，對日策略有大幅進展，成為台日關係整體改變

之重要因素，八年執政下來反而對日關係變成外交關係中最好的狀況。再加上國際環境

方面，由於日本感受中國與北韓的威脅、傳統官僚影響力弱化、落實民主價值優先、再

加入美日同盟的強化，使得台灣逐漸成為日本最親近的國家之一。 

  從李登輝前總統突破障礙訪日成功開始，2004年日本公開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

會（WHA），2005年美日同盟將台海維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接著台灣外交部長低調訪

日，行政院長可過境日本，其後日本給予台灣免簽證，日本放寬官員訪台之限制與層級

（72體制的突破），日本卸任首相可訪台，台灣官員可直接面見日本閣僚（部長）與閣

揆（首相，非正式會面），天皇誕辰在台公開舉辦等，這些都是過去所無法想像的進

展。 

  其後，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民間組織迅速派出救難團隊

赴日搶救、踴躍響應捐輸物資及金錢，捐助總金額居全球之冠，日本人對台灣人的貢獻

非常重視。緊接著，台日簽訂《漁業協定》、《投資協定》及《開放天空協定》並推動

「松山-羽田」直航、青年赴日打工、台日開放天空、故宮文物日本展出、北海道開設新

館等。值得注意的是，自2012年7月9日起，日本政府廢除向來的外國人登錄證，實施對

旅居日本外籍人士的管理新制，旅日台灣人的居留卡國籍欄正名記載為「台灣」而非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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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日本學者提出依1979年美國國會制定的《台灣關係法》模式，制定日本版

《台灣關係法》的說法17。事實上，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授權美國政府向台灣提供防

禦性武器，並在法律地位上將台灣視為「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

換言之，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使其與台灣的「斷交」不影響美國法律適用於台灣，即

美國在國內法律事務上給予台灣不受中美外交關係影響的獨立「準國家」或「實體」地

位。由於日本是民主國家，且在戰後已經變成和平國家，信仰民主價值與日本社會具備

反省能力，再加上日本年輕政治世代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對民主價值的信仰，日本應

透過制定日本版《台灣關係法》，讓台日實質關係更進一步落實。 

肆、台日關係的黃金機遇期 

  2016年初民主進步黨贏得立法院與總統大選，讓台日之間更是進入兩國關係的黃金

機遇期。 

  中國崛起原本是對亞太地區是好事，但三十年來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霸權思維，不但

連續二十幾年軍事預算成長都超過二位數，近十幾年來更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

在發展經濟並與周邊國家關係日漸緊密的同時，卻試圖透過軍事影響力，由一個陸權國

家逐步擴張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從而與周邊國家在軍事方面諸

多衝突、對峙與緊張。有鑑於此，日本戰略專家認為台灣與日本應該著手於建構新防衛

大綱，以求亞太地區的和平發展，並強化日美同盟共同防衛台灣，對於不斷強化軍備、

日漸崛起的中國，台灣與日本都必須具備守護自己國家的能力，對中戰略實屬至關重

要。 

  日本是台灣不可或缺的鄰國，而台灣也是日本不可或缺的鄰國。就日本與台灣的關

係，安倍首相曾公開表示：「日本與台灣是擁有共同價值的重要夥伴」，並於2015年7月

在參議院重申：「我國與台灣的共有基本價值觀，台灣是我國的重要夥伴」，並強調

「安保法案對遏阻中國的擴張主義是有必要的」，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也是美日同盟的

一個重點。也就是說，安倍首相認為日本對台灣的關切是視同民主國家的重要夥伴。 

  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日本生命線上的重鎮。日本的貿易尤其是海外資源的補給的四分

之三是由琉球群島通過台灣海峽或台灣東海岸，經過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連接到中

東的石油與非洲礦產的一條航線。由於中國的崛起，日本與美國不斷提升同盟關係，台

灣的戰略地位也深受其惠。亞太區域的戰略局勢進入新的時代，台灣是整個亞太區域如

何維持現狀及和平穩定的指針，深受美、日與亞太國家所關注。 

  在此情況下，蔡英文總統就任後不久在接見「在日台灣同鄉會」等日本僑會領袖時

表示，新政府將對日關係列外交重點，希望努力讓台日關係更上層樓。其次，台灣立法

院也成立「台日交流聯誼會」，由立法院長蘇嘉全任會長，現在已是立法院最大的對外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7-78期合輯／2017.06.30 356    

交流組織。2017年起，日本將對台窗口改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就是台日關係不

斷往前走的具體表現。2017年3月，日本破天荒於台日斷交後首度派現役副大臣層級官員

訪台，證明雙方實質關係再上一層樓。 

伍、結語－台日關係的展望 

  如前所述，從李登輝前總統開展對日外交，加上台灣民主化，以及國際環境的變

動，使得台日關係處於近三十年來最好的狀況。如李登輝前總統訪日、日本公開支持台

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美日同盟將台海維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日本給台免簽證、日本

放寬官員訪台之限制與層級（72體制的突破）、卸任首相可訪台、台灣官員可直接面見

日本閣僚（部長），與閣揆（首相，非正式見面）、天皇誕辰在台公開舉辦賀宴、台灣

駕照可於日本使用等，證明雙方實質關係蒸蒸日上。 

  日本安倍政權於2013年12月策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其中提出「基於國際協調

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的新國家理念。基於此點，日本開始展現「逐步脫離戰後以來一

貫持續的一國和平主義的束縛，轉為朝向適合國力、國情而貢獻國際合作活動的方

向」。2014年7月，安倍政權以閣議決定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其後順利完成《自衛隊

法》等相關法規的修正案，於2015年修改《美日防衛協力指針》，其後2016年3月29日新

安保法正式上路。此時，日本漸將台灣視為集體自衛權的適用對象，並在修改《美日防

衛協力指針》時，也將原本僅停留於朝鮮半島事態的設定，擴大為將台灣海峽事態也放

入視野。 

  但面對亞洲與世界的新情勢，台日關係必須有新思維。戰後七十幾年，東亞區域正

走向冷戰以來新的不確定的時代，日本新的挑戰是能否修改憲法成為正常國家，與具有

民主主義普世價值的東亞國家，共同形成亞洲的安定力量。台灣與日本政壇的世代交替

將使台日關係出現新的局面，台灣未來應儘早做好準備。就此而言，在對日關係前輩的

指導與協助下，台灣有必要對日本新一代的政、經、學以及輿論界建立關係，而且這樣

的關係要建立在對現今日本社會及政治思潮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之上。在終戰七十幾年後

的今天，台灣不能再用歷史眼鏡看待目前的日本，台灣要以現在的日本做為對話的基

礎，而對現在的日本確實了解，是台日關係得以發展的關鍵。 

【註釋】 

1. 關於台灣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在國際政治的重要性，請參照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

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18-29。 

2. 關於此等資料，參照沈建德，《台灣常識》（台北：著者出版，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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